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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為規範員工使用自有車輛執行公務及業務(即【私車公用】)之情形，並落實費用管控，發揮營運效益，

特制定本辦法。 

二、適用範圍及對象 

2.1. 範圍：台灣夏普在職員工適用之。 

2.2 適用對象：同仁因執行公務及業務所需，經事先提出「國內出差申請」或「外出申請」且行程獲得

核准。 

三、補助範圍 

3.1駕駛自用汽車者，得按執行公務之必要路程，申請油資補助(每公里新台幣5元)、停車費、過路(橋)

費。起訖地點的認定原則，以「公司所在地出發至出差/外出地點之往返路程」為主，得視情形由主管核

准為「居住地出發至出差/外出地點之往返路程」，並按必要路程(註)計算。 

3.2車輛之維護、檢驗、折舊、保險、稅金費用已包含於上述油資補助內，不得另行報支。 

3.3發生違反交通規則經告發，且責任可歸屬於個人時，需自行繳納罰款/拖吊費用。因個人疏失肇事或

導致財物遺失/毀損情事，亦不得報支公款支付車輛修理費用及(對第三者之)損害賠償。 

註：依業務特性或需求、地理位置及交通狀況等相關因素，由各級主管依權責判斷審核。 

四、費用報支申請 

4.1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，事前於國內出差申請單或外出申請單載明(1)交通工具(2)外出事由&具體起訖

地(包含中途停靠點)，實際完成公務行程後，覈實報支。 

4.2行程結束後30日內需進行(1)費用裁決：由申請人填寫「(表一) 交通補助申請單」列舉公務里程明細

與費用，提交簽核。特殊情況之申請，需另檢附中央支援BU主管與總經理核准之裁決。(2)費用結報：由

申請人填寫「費用申請聯絡單」，檢附前項簽核記錄與相關憑證(外出申請單、國內出差申請單、各項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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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或收據等)。(3)財會審核：經各層級主管審閱並由核准主管簽准後，檢附各項簽核紀錄與相關憑證(正

本)，送交財務單位，依財務作業流程進行撥款。 

4.3未依規定報支者，按情節輕重進行懲處，並需全數繳回溢領之所得。 

五、其他 

本辦法由人資部提報，經財務單位同步審閱，呈權責主管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如有未盡事宜，依

有關法令慣例處理並由人資單位解釋之。 

六、附件 

 

申請人姓名 部門名稱 月份    年       月 申請日期

申請人工號 費用代碼 車號
本次申請

總金額

日期 洽公地點及事由 里程數(起) 里程數(迄)
公務

實際里程數

油資補貼

金額小計
停車費 過路費 其他

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

20240930版

【說明】

1.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，依執行公務實際里程，覈實報支並檢附相關憑證(例：統一發票或收據、遠通公司直營門市或指定通路開立之代收收據等)。

*申請油資補助項目，請同時登打統編+車號於發票，以利檢核。

2.需申請因公務產生之停車費/過路費以外之費用時，請具體寫出該費用項目(例：活動入場門票)。

3.公務里程補貼金額：每公里新台幣5元。*電動車之補助金額比照辦理。

4.申請流程：⓵於Swork 10.3.1 一般通用裁決單填寫「交通補助申請單」⓶簽核完成後，接續進行Swork 5.2.2 「費用申請聯絡單」結報作業 ⓷簽核完成

後，繳交Swork簽核紀錄與各項憑證正本至財務單位進行撥款審核。

各項總計

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          元

(表一)  台灣夏普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補助申請單

➀ 申請人簽名➁ 部門主管審核➂ 總經理核准


